
臺南市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一般事業廢棄物申請進廠代處理流程 

事業機構(廢棄物產生者) 

自行清除 
須先向當地環保局申
請自行清除許可(註1) 

委託合格公民營 
清除機構清運 

接洽焚化廠代操作廠商(達和公司) 
06-2319266   分機325 
02-25860177 分機339 

1. 與焚化廠代操作廠商洽商廢棄物處理費並簽訂

「廢棄物委託焚化處理契約書」(註2) 

2.填寫事業進廠申請函及備妥證明文件，送交代

操作廠商審核，再由代操作廠商函送環保局審

查及核發同意進廠文件(註3) 

3. 辦理清除車輛進廠磁卡及過磅系統建檔(註4) 

廢棄物進廠 

【說明事項】 

註1：事業機構採自行清運方式，須依

「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

可管理辦法」第八條等有關規定，

向當地環保局申請自行清除許可。 

註2：臺南市永康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採公辦民營方式委由達和環保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負責一般事業廢

棄物收受，廢棄物代焚化處理費及

計價條件等請洽該公司辦理。 

 簽約須準備：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清除許可證影本。 

註３：事業進廠申請函填妥及用印後，須

檢附事業與委託清除機構之契約書

影本、事業證明文件(例如公司或工

廠登記證明、廠房或土地租約、水

電費證明等可供證明文件)。 

註4：辦理車輛進廠磁卡須檢附清除許可

證、清除車輛行車執照等文件影本。 



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時段表 

申報管制編號：R1407702 

進廠時段(週一至週日，含國定假日) 
06:30～22:30 

夜間18:00～21:30為公所垃圾車尖峰時段，請儘量避開
此時段進廠 

焚化廠維修或年節等特定期間 另行通知 

服務項目 聯絡人 

廢棄物價格洽商、委託焚化處理契約書簽

訂、增減量修約申請等 

達和公司：104台北市德惠街16-5號 7 樓 

電 話：02-25860177  轉345 廖小姐 

                                      轉339 林先生 

傳 真：02-25866700 

行動電話：0915021266 林先生 

履約保證金或預付款繳納、事業進廠申請

函(書)、過磅磁卡、聯單申報、妥善處理

證明文件、過磅餘額量查詢等 

廠址：71041台南市永康區王行里永康區王行 

           東路166號 

電話：06-2319266 轉325鄭小姐或321黃小姐  

傳真：06-2316388 

永康垃圾焚化廠 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服務項目及聯絡人 


